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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机构现场
取样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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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住建（建工、建交、规建、市政绿化）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保证建筑材料检测试样的符合性、真实性及代表性，杜绝虚假取样和送样，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重点整治的通知》（建办质〔2025〕25号）相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市推行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机构现场取样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取样范围和内容
全市范围内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需对以下类别建筑材料推行检测机构现场取样：混凝土试块（设计强度≥C40）、钢筋连接接头试件、保温材料、防水材料、电线电缆。
二、工作职责
（一）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工程质量检测，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检测机构开展以上类别建筑材料现场取样检测，在施工现场填写材料检测委托单。
对施工现场取样工作的真实性进行管理。定期检查建筑材料检测机构现场取样工作的开展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二）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在以上类别建筑材料批量进场举牌验收后（钢筋连接接头外观质量检查合格后、混凝土试块脱模后），通知检测机构至施工现场取样，制作见证记录，记录抽样、取样、制样、标识、封志等情况，对见证全过程拍摄影像记录并保存至工程竣工验收，检测机构取样情况需在工程质量监理月报中体现。施工单位应配合检测机构做好制样工作，并在工地留样室留存相应数量检测样品至工程竣工验收。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严格落实先检后用制度，建筑材料未经检测或经检测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三）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按检测计划至施工现场对以上类别建筑材料进行抽样、取样、封样，施工现场发现建筑材料未批量进场或符合性、真实性、代表性不符合要求的，应拒绝取样。检测机构在取样及检测过程中发现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行为，以及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应立即上报主管部门。非破坏性检测且可重复检验的试样，应在样品检测后留置2个月。检测机构检测报告中不得出现“本报告仅对来样负责”字样，检测机构应对取样检测试样的符合性、真实性及代表性负责。
（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质量监督时应将以上类别建筑材料作为必查内容，对进场未施工的进行随机监督抽测、对已施工的开展实体抽测、对工地留样室及检测机构留样样品进行随机抽样复测，抽测不合格或发现责任单位弄虚作假的，一律退场或返工，并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推进落实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机构现场取样工作，确保工作有序开展。可委托所属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二）协作共同推进。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检测机构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责任，确保建筑材料现场取样工作有序进行，实现建筑材料应检尽检。加强对检测行为的管理，发现建筑材料未检先用或虚假取样、送样、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及时纠正，并上报主管部门。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质量监督机构要把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机构现场取样工作列入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建筑材料未检先用或取样、检测过程弄虚作假的，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留样复测频次，依法依规移交处罚，处罚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施联合惩戒，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附件：检测机构现场取样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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